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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签订《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宜通世纪”）于 2018

年 9 月 4 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童文伟先生、史亚洲先生、钟飞鹏先生的通知，

获悉上述实际控制人于 2018 年 9 月 4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相

关情况如下： 

一、《一致行动协议》的签署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童文伟先生、史亚洲先生、钟飞鹏先生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以下简称“《新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各方一致同

意作为公司的股东和董事继续共同实施相关股东和董事权利等。详见公司同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一致行动人个别成员变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04）。 

二、《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签署情况 

2018 年 9 月 4 日，童文伟先生、史亚洲先生、钟飞鹏先生签署了《一致行

动协议之补充协议》，就各方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达成

补充约定如下： 

“一、各方一致同意将《新一致行动协议》第六条‘协议有效期’修改为： 

1、本协议的有效期自各方签署本协议之日起不少于 36个月； 

2、在本协议一方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或宜通世纪章程或本协议约定将其

所持宜通世纪全部或部分股份转让（包括但不限于有偿转让、赠与、遗赠、继承）

的情形下，除非该等股份的承继并非转让方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且独立于转让

方、转让方控制下的关联企业，否则承继该等股份的主体应承继转让方在本协议

项下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并受本协议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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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方一致同意将《新一致行动协议》第九条‘协议的解除’修改为：  

1、各方同意并确认，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不少于 36个月的期限内各方不会

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解除本协议。 

2、一方不再持有宜通世纪股份并不再担任宜通世纪董事时，该方不再受本

协议约束，但不影响其股份的承继人依本协议第六条第 2款的约定继续履行本协

议，也不影响本协议其他各方继续履行本协议。 

3、本协议解除，不影响本协议中有关补偿、违约、索赔条款的效力。 

三、各方一致同意本补充协议有约定的以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本补充协

议未约定的，以《新一致行动协议》的约定为准。” 

三、备查文件 

1、《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9 月 4 日 




